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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工務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B10900516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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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-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」 

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

 

壹、審查時間：民國109年7月2日 

貳、審查地點：本局桃竹苗水情中心 B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副局長玉祥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耿綸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

伍、委員及各單位意見： 

一、 林委員連山 

(一) 依所附縱斷面圖，本工程之固床工分為 G 及 H 兩

種編號，其固床工頂度高程呈現高低起伏，不利固

床、掛淤並可能加速沖刷，請再檢討。必要對應加

強下游沖刷段的保護 

(二) 依所附新建護岸標準斷面圖，護坡最外層的漿砌

卵塊石之主要功能只具提供美觀，不易創造供生物

棲息的孔隙，對護岸的穩定也不具功能。 

(三) 依第23~25號斷面圖，擬在埋入式固床工上植卵

塊石，將打亂穩定水流流況，加劇沖刷能量。 

(四) 此種護岸形式，因開挖深度達約4公尺，應該考

量地下水位及地質條件，以創造穩定的施工條件

（施工時不致造成邊坡崩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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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塊石由甲方指定地點載運，惟因塊石屬有價料，

縱使在河床中挖運亦應妥擬挖運計畫並奉核可使得

辦理。 

(六) 宜有現場的動、植物調查成果資料說明，並據以

擬定相關保育措施。 

(七) 由於治理規劃報告已經完成，因此，相關渠寬、

頂高等均宜依照規劃成果來辦理。 

(八) 針對珍稀魚類如：台灣石鮒於施工中的保全對策

應反應在設計書圖中，需用的經費應編列。 

(九) 固化土步道的耐久性如何？ 

(十) 有關跳石景觀植石等應考量流速因素。 

(十一) 用地是否全數解決? 

二、 劉委員柏宏 

(一) 本計畫在基本設計階段審查及在地關注團體的討

論議題上都支持以復原溪川自然本質來進行設計工

作。且也要有生態背景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檢核工

作並提出具體保育對策，值得做為其他計畫參考。 

(二) 從市府之基本設計，細部設計審查，不斷有審查

委員提出設計方案雖打除原三面光渠底及護底，但

仍以高達21座固床工及全水泥結構的護岸來設計標

準斷面僅是多了漿砌卵石來“裝飾”護岸表面，並

沒有積極回應生態檢核之保育對策，護岸採用多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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隙護岸幫助植被生長。故，既然可就近取得自然的

卵石材料。若能積極規範並依下大上小的六圍砌石

工法，可直接以砌石護岸來創造多孔隙植生環境。

請說明有何困難？ 

(三) 即使最後仍以目前的護岸型式設計，也應在漿砌

卵石的工法上創造多孔隙的環境，也應積極作為，

在漿砌卵石六圍砌的砌卵石規範上應更細緻設計及

建造工作。 

(四) 街口溪臨大溪國中，從報告書中得知校方也有意

願以街口溪水環境來進行環境教育課程，故以環境

教育為目標的解說系統也應與校方討論以師生教學

及民眾可自導式方式提出解說的設施設計，內容也

應擴大為街口溪舊有的水文化及文史地景（如糯米

橋，引水道等），現有的地景、植被及水環境設計

的核心價值等。 

(五) 生態檢核工作所記錄到有台灣石鮒（特有種）魚

類，在施工階段應有積極作為維繫棲地或代替設施

等假設工程以避免完工後失去台灣石鮒的棲地。而

建議保留的大喬木，如石朴九芎等之保護措施或周

邊環境設計、修剪規範也應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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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街口溪市府雖完成治理規劃，但尚有送水利署審

查通過，本段之改造仍應根據治理規劃指導，並避

免日後重複施工。 

(七) 桃園市政府之水環境資訊公開並無第四批資料，

請市政府應積極改善。 

(八) 細部設計圖說中: 

1. A-45~A-54之假設工程圖說，可放圖集之最前

或最後，使平面圖群與施工詳圖可以集中，以利

閱讀 

2. 圖說 Z-02施工範圍第38，渠底回填底層細粒

料及上層粗粒料施工法回填，營造河床質粒徑多

樣性，仍應對粒料粒徑及品質有規範及檢核要求！ 

3. 實測地形圖應標示出被保留之獨立樹位置及

其規格，糯米橋及引水道也是。 

4. A-06舊有引水道原地保留很好，惟溝內清淤

整理仍應保有土壤及植被條件，以利生物利用此

通道可擁有較柔軟的鋪面。引水道下方之護岸施

工時如何保護引水道之結構也應提出施工規範及

細節並編列經費。 

5. A-09生態池尚需預鑄溝取水支援，但面積不

大。日後維護工作不易，建議取消生態池設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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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A-11應有較大比例新建固床工的縱斷面圖以

確認21座固床工與水流高差的關係。以利施工時

調整固床工的高程，確認其作用。 

7. A-21新建護岸標準斷面圖，標註漿砌卵塊石。

應確認是漿砌塊石或卵石，並補繪正立面圖以規

範砌卵石或砌塊石，圖 A-33為砌塊石施工說明，

應統一為卵石或塊石，並加索引之。 

8. A-21、A-22注解中：敲除原三面光之混凝土

塊以機具軋碎至粒徑20-40cm 得回填至新護岸基

礎防止沖刷及保護基腳。此部分構想很好，但應

細緻配置軋碎混凝土塊之暫存區區位，並依粒徑

大小分區配置以利回填之確實。這部分也應編列

經費並記錄過程。 

9. A-23、A-31本段因公有土地較窄之因，河寬

無法如前段，故以直立式結構護岸設計，但因仍

有綠化之願景，故建議以造型類模板取代清水模

板以創造較有微孔隙，粗糙面的質感以利植被攀

爬。 

10. A-34景觀植石圍塑植栽帶規模太小，並無簡

報62頁示意圖之效果，應再調整以符設計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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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A-40跳石之造型結構，可由方形體調整為上

方體較大下方體較小、四邊各內縮5cm，可創造更

多魚類棲地。 

12. L0-01~L0-03景觀拆遷配置圖，是為植栽移除、

移植圖說，應正名之。並應有植栽移植計畫說明

與規範。 

13. LA-04~LA-05斷面圖之植栽配置均無土垠表示，

應調整。 

14. LB-04護欄鎖固斷面及上視圖與立面所示不符；

另護欄斷面示意圖，所繪固定底板用鍍鋅弧形鋼

板，為何需使用弧形請説明？ 

15. LC-04入口意象示意圖之施工圖說立面及剖面

不符。內容有誤，請修正，且欄杆部分間距為

15cm，有過寬之虞，建議改為13cm之下。 

16. 景觀施工詳圖七，建議植栽立支架之詳圖應

將02圖說加入01圖說。 

三、 林副局長玉祥: 

(一) 本基地未來將與大溪國中合作為教育場域，設計

之考量、生態、人文解說應加強契合，增加趣味使

用，故解說設施請加強（結合週邊古道系統）。 

(二) 預鑄溝之施設目的只為生態池（範圍又小），維

護不易，不建議大費周章施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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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針對束縮段造成水位壅高應參考上位計劃一併辦

理改善（2K+585）。 

(四) 河道寬度不大，施工動線如何規劃，請妥善考慮，

尤其汛期間防汛應變作為。 

(五) 標準斷面三，步道後側邊坡僅以植生袋護坡，如

水位上升超過步道，抗沖刷能力請檢討。 

(六) 跳石提供親水設施，惟安全性，尤其山區午後強

陣雨，應加強警告標示牌。 

(七) 景觀植石與固床工施設位置圖說與示意不符處，

請修正。 

(八) 施工中鄰房損失監測及鑑定請加強。 

四、 第二河川局 

(一) 請水務局釐清本案工程公私有地及地上物占用情

形。 

(二) 圖面 A-22及 A-25針對混凝土塊打除之描述有所不

同，請統一其用途及說法。 

(三) 3.其植生袋堆置高度約略0.7~1米左右，若無降

雨沖蝕之疑慮，可考量植生帶之作法，可達到工程

減量之目的。 

(四) 4.圖面 A-29其護岸魚類庇護所預想做法為何?未

見圖面有所詳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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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5.如環境營造所需之塊石調大其粒徑尺寸，可否

滿足其水理演算之條件，亦可減少植筋之工序。 

 

陸、結論：預算書圖經委員審查原則認可，請市府依委員

意見作必要之增修，臚列參採情形回應表，經市府確認修

正完成後送本局備查，再行辦理後續發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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